雲林縣離婚案件之未成年子女及家長商談服務
【子女會面交往】申請暨處理注意事項
申請地點：斗六市府文路22號社會處社工科二樓   服務電話：5332190  5351950
	注意事項：
１、申請者應於七至十天前辦理

２、應於雲林縣政府上班日提出，
提出時應填寫資料並攜帶證明
文件：

1. 應攜帶法院書面資料 

2. 應攜帶身份證影本
	法院裁定

(服務對象：離婚夫婦要求執行親子會面服務者)
  

向社會處家暴中心提出申請


社會處或委辦單位審核資料
               (二個工作日 )

	查訪父母雙方及未成年子女

進行個別評估商談   
(七個工作日內)

評估合適
	

	
	 

          評估不合適  

	
	                                

	協商雙方會面時間
	由當事人向法院提出改定計畫

	

	

	執行期限       1、保護令或約定期滿      
  2、申請人提出終止                     
                              3、違反會面規則評估終止

	雲林縣政府辦理家庭暴力及離婚案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及交付處理程序


第一條  家庭暴力相對人依保護令或離婚案件未取得監護權之一方，申請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   

交付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二條  實際住所於本縣並經法院裁定施予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或交付之家庭暴力相對人、聲請人或離婚案件當事人
第五條  申請人應依中心或委外單位所訂之會面交往與交付之報到手續辦理完竣後，始得進行會面交往，中心或委外單位得依情況酌收費用(國定假例日)。
第六條  中心或委外單位辦理未成年子女應依保護令所命第三人或機關團體指派之人監督會面交往與交付。
第八條  申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時，如有攜帶物品等應先徵得中心或委外單位同意及安全檢查後，方可於會面時提出。 
第九條  申請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心或委外單位得取消或立即中止該次會面交往或交付子女之申請：

(1) 指定應抵達會面時間，無故遲到三十分鐘。

(2) 申請人如情緒無法控制或有喝酒、服用藥物、毒品及其他不利會面情形者。

(3) 經中心或委外單位發現攜帶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之器械。
(4) 有不利於會面之言行舉止者。                           〔雲林縣政府．雲萱基金會 關懷您〕
雲林縣離婚案件之未成年子女及家長商談服務申請表
服務項目【□子女會面交往 □諮詢服務 □ 夫妻溝通協談】請勾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電話
	住宅：

手機：

	擬會面之未成年子女姓名
	1.
	2.
	3.

	申請人住址
	

	申請人攜帶證件
	□法院裁判書
	□身份證影本


	□其他證件

	陪同會面人姓名
	1.
	陪同人電話
	住宅：

手機：

	陪同會面人住址
	

	陪同會面人與未成年子女關係
	
	陪同會面人證件
	□身份證影本

□其他證件

	申請會面日期
	年    月     日 ( 星期     )

	申請會面時間
	□  上午   時   分 至   時    分      計    時    分

□  下午   時   分 至   時    分      計    時    分

	申請會面地點
	□由審核單位協調後通知



	送回或結束會面時間
	□  上午   時   分 至   時    分      計    時    分

□  下午   時   分 至   時    分      計    時    分

□  同申請會面時間

	申請人簽章
	
	承辦員簽章

	


雲林縣離婚案件之未成年子女及家長商談服務
【子女會面交往】申請回覆單
寄(送)處：
雲林縣      鄉鎮市      村里       路     段     巷    弄    號
	審核資料通過      □
	評估合適會面  □

	審核資料不通過    □
	評估不合適會面□

	不通過理由：
	不合適理由：



	審核單位章




執行單位：雲萱婦幼文教基金會  諮詢電話：05-5351950   傳真5351951
不執行





執 行








